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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78         证券简称：*ST澄星         公告编号：临2022-157 

 

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进展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及风险提示： 

●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澄星股份”）已于 2022

年 5 月 5 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申请撤销公司股票退市风险

警示及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能否被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存在不确定性。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1 月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

规则》”）第 9.3.11 条的相关规定，若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上交所同意，

将触及退市情形。 

●2021 年 12 月 7 日，公司、澄星集团同日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

对公司、澄星集团立案。2022 年 7 月 11 日，公司、澄星集团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详见公告：2022-137）。公司将根

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近日，公司收到了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曲靖中院”）关于公司全

资子公司云南宣威磷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宣威磷电”）与曲靖市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宣威支行（以下简称“曲商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报告财产

令》、《执行通知书》和《当事人缴款通知书》【（2022）云03执466号】，并于

2022年8月10日发布了《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详见公告：临2022-154）。现就本次诉讼的有关情况补充如下： 

一、涉诉情况 

2021 年 11 月 5 日，公司收到了曲靖中院就宣威磷电与曲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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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一案的民事起诉状、财产保全申请书、民事裁定书（详见公告：临 2021-102）。 

2021 年 11 月 23 日，曲靖中院就宣威磷电与曲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第一

次开庭审理。由于被告人李兴未能收到开庭通知无法出席，曲靖中院延期开庭。  

2022 年 2 月 8 日，澄星集团被江阴市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重整，澄星集团管

理层按照要求向澄星集团管理人移交了上述纠纷一案相关的民事起诉状、财产保全

申请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 

2022 年 2 月 14 日，澄星集团管理人向曲靖中院寄发《中止审理告知函》。曲

靖中院收到告知函后与原告曲商行进行沟通。曲商行表示愿意变更诉讼请求，在诉

讼程序中仅主张宣威磷电和李兴的还款及担保责任，并要求尽快开庭审理。  

2022 年 2 月 21 日，曲靖中院就宣威磷电与曲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第二

次开庭审理。庭审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第三项判令被告李兴对上述债务

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2022 年 3 月 28 日，公司收到了曲靖中院关于公司与曲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的《民事判决书》【（2021）苏 03 民初 180 号】（详见公告：临 2022-069）。 

二、执行情况 

2022 年 8 月 8 日，公司收到了曲靖中院关于宣威磷电、李兴与曲商行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的《报告财产令》、《执行通知书》和《当事人缴款通知书》【（2022）

云 03 执 466 号】。 

三、与公司关联情况 

1、上述纠纷一案的借款主体为宣威磷电，《判决书》及《执行通知书》仅针

对宣威磷电和李兴，签署《判决书》判项及《执行通知书》并不涉及母公司。 

2、公司和解程序仅针对是母公司（法人主体），宣威磷电作为独立法人主体，

并未纳入和解程序范围。 

经公司自查，上述借款不存在资金被占用情况。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对上述诉讼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1 日 


